附件

[bookmark: _GoBack]质量安全“双随机一公开”检查情况汇总表

	序号
	工程项目
	主要问题与隐患

	1
	福建省泉州白濑水利枢纽工程主体工程土建标C2标
	1.发电厂房施工现场有一处配电箱设置点未配置灭火器材，一具配电箱缺失铭牌（防护等级不明），一具配电箱门跨接线有破损；部分电缆拖地、部分电缆沿边坡堆放。

	
	
	2.发电厂房施工现场外脚手架搭设未随主厂房施工层高度上升，形成沿边部分临边未做防护。

	
	
	3.监理规划未及时按照新规进行修订。

	2
	北高干渠功能调整输水工程C2标
	1.出水口节制闸现场堆放袋装水泥、细骨料不符合设计要求。

	
	
	2.现场四色图未及时更新。

	
	
	3.钢筋场安全风险点告知牌未明确风险等级。

	
	
	4.项目法人主要负责人应补充安全检查存在问题书面文件。

	
	
	5.设计单位安全生产责任制落实考核缺少证明材料。

	
	
	6.设计安全专篇内容不完善，无深基坑、钢筋场制作、生活办公区安全要求。

	
	
	7.监理实施细则未按新规进行修订。

	
	
	8.施工单位项目部人员安全生产责任书针对性不强，班组安全生产责任书个别人员未签字。

	
	
	9.施工单位应急救援预案演练效果评估未按要求进行制表。

	
	
	10.导改段应注意与燃气管道交叉施工安全管理。

	3
	金门供水水源保障南高干渠供水替代工程N1标段
	1.压水试验方案应按试压标段编制方案，并注明试压桩号、管材材质、堵头设置方案、设计要求参数及相应的记录例表。

	
	
	2.现场（始发井）门式起重机使用前应备案或应经参建单位五方验收合格后方可投入使用。

	
	
	3.部分单元工程质量检验评定资料备查资料不完整。

	
	
	4.设计单位尚未开展2025年度安全责任监督考核。

	
	
	5.设计单位2025年度对从业人员教育和培训材料不完善。

	
	
	6.监理单位未及时更新盾构施工相关技术规范和标准。

	
	
	7.施工单位危险源辨识未按新规进行修订。

	
	
	8.施工单位顶盾工区新入场工人三级安全教育未具体化。

	4
	金门供水水源保障南高干渠供水替代工程N2标段
	1.接收井J10号井壁出现局部轻微渗漏水点（有水渍），请监理单位牵头查明原因，督促施工单位进行处理。

	
	
	2.下井电缆直接挂在钢筋上，未加挂绝缘子。

	
	
	3.部分单元工程质量检验评定资料原始记录不完整。

	
	
	4.设计单位尚未开展2025年度安全责任监督考核。

	
	
	5.设计单位2025年度对从业人员教育和培训材料不完善。

	
	
	6.施工单位新入场电焊工安全教育培训二级（项目部）、三级（班组）教育培训内容针对性不强。

	
	
	7.未对机械伤害、高空坠落等应急演练效果进行评估。

	
	
	8.机械设备维护保养存在漏签情况。

	5
	“十四五”福建省山美大型灌区续建配套与现代化改造工程—惠安灌片改造工程
	1.现场检查惠东干渠明渠段（桩号HD1+380~HD1+419），不符合设计要求，应予以返工处理，且该段未进行重要隐蔽验收。

	
	
	2.设计单位尚未开展2025年度安全责任监督考核。

	
	
	3.监理规划内容未包括安全监理方案。

	
	
	4.监理单位未审查施工组织中的安全技术措施。

	
	
	5.施工单位尚未开展2025年度安全责任监督考核。

	
	
	6.施工单位测量仪器设备未进行报审进场。

	
	
	7.施工单位对新入场的工人安全生产教育和培训缺乏针对性。

	
	
	8.施工单位危险源辨识未按新规进行修订。

	6
	 “十四五”福建省山美大型灌区续建配套与现代化改造工程—仕头干渠会展新城段改造工程
	1.新建配电房外现场堆放袋装水泥不符合设计要求，防水卷材、腻子粉等未进行送检报验。

	
	
	2.新建配电房外脚手架底部积水严重，部分立杆立于边坡上，未设置连墙点，转角位置未设置剪刀撑。

	
	
	3.水泵房改造装修满堂脚手架无施工方案，未设置上下通道。

	
	
	4.新建配电房外、水泵房室外临时配电箱无防护措施，箱壳未进行接地保护，使用非标护套线，电缆拖地，电工未在现场时，未拉闸上锁。

	
	
	5.进水池开挖影响原泵站渠道挡墙安全，应编制专项方案，论证通过后方可实施。方案未论证通过前应暂停施工，并及时做好安全防护。

	
	
	6.设计单位尚未开展2025年度安全责任监督考核。

	
	
	7.晋江轻工学校门口管坑段管道未做压水试验先行封闭，校门口人员密集，未封闭施工，警示标志不足。

	
	
	8.监理单位未审查施组的安全技术措施和专项方案是否符合强条，未对施工单位作业人员执证情况进行复核。

	6
	“十四五”福建省山美大型灌区续建配套与现代化改造工程—仕头干渠会展新城段改造工程
	9.施工单位公司与项目部未签订安全责任书。

	
	
	10.全站仪、水准仪校定有效期均为2025年11月，截止检查日，未重新将校定有关材料报送监理审核。

	
	
	11.现场未设置事故隐患举报奖励公告牌。

	7
	“十四五”福建省山美大型灌区续建配套与现代化改造工程—玉田分渠改造工程
	1.总监未在岗履职。

	
	
	2.桩号YT1+450~YT1+650部分挡墙伸缩伸缩缝和压顶伸缩缝错缝未贯通。

	
	
	3.设计单位尚未开展2025年度安全责任监督考核。

	
	
	4.安全监理方案缺乏针对性。

	
	
	5.施工单位部分工种安全技术交底内容针对性不强。

	
	
	6.施工单位危险源辨识与风险评价未按新规进行修订。

	
	
	7.未对防汛演练效果进行评估。

	
	
	8.未及时组织对桩号YT1+532.2~YT1+645.6右岸砌筑块石挡墙进行质量评定。

	8
	泉港区南埔围垦水闸改建工程
	1.现场检查施工单位未经充分论证，拆除一根施工围堰导流管（总三根）。

	
	
	2.现场检查翼墙钢筋（双排筋宽度）与设计不符。

	
	
	3.现场临时用电电缆拖地，直接搭设在钢管上，未做绝缘防护，两个配电箱设置在边坡临边位置、未进行防护且未进行日常巡检。

	
	
	4.现场未设置事故隐患举报奖励公告牌。

	
	
	5.项目部消防器材未进行日常巡检。

	
	
	6.施工单位危险源辨识与风险评价未按新规进行修订。

	
	
	7.部分管理人员未签订2025年安全生产责任状，部分班组与工人安全生产责任书班组长未进行签字。



